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电太极集采平台产品供应商征集入围（计算机、存储设备、输入/输出设备、软件、网络设备、计算机耗材及LED显示屏）征集公告
依据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管理办法，北京国信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电太极）集采平台，拟就下述项目组织计算机、存储设备、输入/输出设备、软件、网络设备、计算机耗材及LED显示屏产品厂商征集活动，现公开邀请产品生产厂商或其代理商（以下简称：供应商）参与本项目征集。有关事项如下：
1、项目简介
（1）项目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电太极）集采平台产品厂商征集入围（计算机、存储设备、输入/输出设备、软件、网络设备、计算机耗材及LED显示屏） 
（2）具体征集内容：整套计算机设备、计算机主机、存储设备、输入/输出设备、硬件、软件、网络设备、计算机耗材及LED显示屏产品厂商及代理。
2、征集方式
（1）征集时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月15日，自公告发布之时起每天上午9:00至下午16:00（北京时间，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审核材料：
①扫描件：供应商须将下述“供应商征集条件”中的资料以及填写好的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盖章扫描件（PDF版）发送至电子邮箱（cuifenglin315@sina.com ），邮件主题请明确：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
②Excel表格：附件一和附件二除扫描件外，还须另行提供Excel版的表格一并发送至电子邮箱（cuifenglin315@sina.com ）；
③纸质版：上述所提及的材料盖章纸质原件快递至国信安（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11号院内太极大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崔枫林18600590641）。
（3）审核方式：可以满足下述“供应商征集条件”的并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均可通过征集审核；与审核通过后的供应商主体（生产厂商或代理商）签订框架协议或合同。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3、供应商征集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供应商征集条件

	序号
	资格文件
	文件要求
	是否满足
	正偏离
	负偏离
	对应页码

	1
	营业执照
	本公司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厂商为企业(包括合伙企业)的，应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生产厂商为事业单位的，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生产厂商是非企业机构的，应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登记证书”等证明文件；生产厂商是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生产厂商是自然人的，应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分支机构参加投标的，应提供该分支机构或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的相应证明文件；同时还应提供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出具的授权其参与本项目的授权书(格式自拟，须加盖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的公章)；对于保险行业的分支机构，可以提供上述授权，也可以提供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的有关文件或制度等能够证明授权其独立开展业务的证明材料）
	
	
	
	

	2
	财务报告
	须提供2023年或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财务审计报告应当体现生产厂商（被审计单位）名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单位）名称、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审计年度‌）或投标前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为落实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要求，本项目中银行资信证明可提供原件，也可提供复印件(含电子银行资信证明文件的打印件)，无论开具银行是否标明“复印无效”，生产厂商提供的复印件在本项目中均予以认可，即不因“复印无效”字样而认定资信证明复印件无效）
	
	
	
	

	3
	税收证明
	依法缴纳税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6个月内（2025年5月-2025年10月）任意一月缴纳税收的凭证复印件（提供生产厂商税务缴纳有效票据凭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依法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分支机构参加投标的，此处可提供该分支机构或其所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相应证明文件）
	
	
	
	

	4
	社会保障资金证明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6个月内（2025年5月-2025年10月）任意一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证复印件（提供生产厂商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有效票据凭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分支机构参加投标的，此处可提供该分支机构或其所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相应证明文件）
	
	
	
	

	5
	5.1专利证书或软件著作权或3C认证
5.2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5.3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5.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注：生产厂商需提供
	专利证书或软件著作权或通过国家3C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6
	企业注册资金实缴证明（验资报告或银行注资凭证）
	企业注册资金实缴证明，须提供验资报告（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具备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可证明实缴金额），或银行入资凭证（提供银行对账单、缴款单回单，并注明“投资款”或“注册资本出资”），或工商登记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工商局官网查询的实缴资本登记信息截图）
	
	
	
	

	7
	过往业绩证明1
	提供入围产品不少于3份业绩合同（如有）
	
	
	
	

	8
	过往业绩证明2
	提供与电科集团及其下属单位过往业绩合同不少于3个且包含入围产品（如有）
	
	
	
	

	9
	“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须提供“信用中国”查询结果截图或查询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复印件）；（如评审小组在评审现场对提供的材料提出异议，以现场查询结果为主）
	
	
	
	

	10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须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截图）
	
	
	
	

	11
	“军队采购网”(https://www.plap.mil.cn/)
	未被列入“军队采购网”(https://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军队采购失信名单中（须提供“军队采购网”查询结果截图）
	
	
	
	

	12
	承诺函一
	详见附件三
	
	
	
	

	13
	承诺函二
	详见附件四
	
	
	
	

	14
	中小企业证明函
	如有
	
	
	
	

	15
	售后承诺书、质保承诺书、本项目授权书
	由生产厂商出具
	
	
	
	

	16
	被授权代表授权书
	经办人须提供（格式自拟）
	
	
	
	


注：请供应商将以上述表格作为投标文件目录，后附相关文件并在本表注明对应页码

7、其他补充事宜：
征集公告将在中国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www.cetceg.com）、北京国信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官网（http://gosail-tech.com）上发布
8、征集单位及信息：
名称：北京国信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11号院内太极大厦1501 
联系人：金大鹏、冯玮玮、崔枫林
联系方式：13811566811、15201070205、18600590641



附件一
	序号
	中类名称
	小类（一级）名称
	小类（二级）名称
	厂商名称
	产品名称
	型号
	质保（软件3年，硬件1年）
	延保系数
	延保价格
	参考单价/市场价
	标准服务
	备注

	
	整套计算机设备
	

	
	
	通用计算机（整套）
	

	
	
	
	服务器（整套）
	
	
	
	
	
	
	
	
	

	
	
	
	工作站（整套）
	
	
	
	
	
	
	
	
	

	
	
	
	台式计算机（整套）
	
	
	
	
	
	
	
	
	

	
	
	
	便携计算机（含加固）（整套）
	
	
	
	
	
	
	
	
	

	
	
	
	一体化计算机（整机）
	
	
	
	
	
	
	
	
	

	
	
	
	其他通用计算机（整套）
	
	
	
	
	
	
	
	
	

	
	计算机主机

	
	
	PLC可编程控制器
	

	
	
	
	大型PLC可编辑控制器
	
	
	
	
	
	
	
	
	

	
	
	
	中型PLC可编辑控制器
	
	
	
	
	
	
	
	
	

	
	
	
	小型PLC可编辑控制器
	
	
	
	
	
	
	
	
	

	
	
	
	其他PLC可编辑控制器
	
	
	
	
	
	
	
	
	

	
	
	通用计算机（主机）
	

	
	
	
	服务器（主机）
	
	
	
	
	
	
	
	
	

	
	
	
	工作站（主机）
	
	
	
	
	
	
	
	
	

	
	
	
	台式计算机（主机）
	
	
	
	
	
	
	
	
	

	
	
	
	便携计算机（含加固型）（主机）
	
	
	
	
	
	
	
	
	

	
	
	
	一体化计算机（主机）
	
	
	
	
	
	
	
	
	

	
	
	
	其他通用计算机（主机）
	
	
	
	
	
	
	
	
	

	
	
	嵌入式计算机（主机）
	

	
	
	
	控制类嵌入式计算机（主机）
	
	
	
	
	
	
	
	
	

	
	
	
	计算类嵌入式计算机（主机）
	
	
	
	
	
	
	
	
	

	
	
	
	存储类嵌入式计算机（主机）
	
	
	
	
	
	
	
	
	

	
	
	
	网络类嵌入式计算机（主机）
	
	
	
	
	
	
	
	
	

	
	
	
	其他嵌入式计算机（主机）
	
	
	
	
	
	
	
	
	

	
	
	
	其他计算机主机
	
	
	
	
	
	
	
	
	

	
	存储设备
	

	
	
	分布式存储
	
	
	
	
	
	
	
	
	
	

	
	
	阵列存储
	
	
	
	
	
	
	
	
	
	

	
	
	移动存储
	
	
	
	
	
	
	
	
	
	

	
	
	光驱
	
	
	
	
	
	
	
	
	
	

	
	
	刻录机
	
	
	
	
	
	
	
	
	
	

	
	
	其他存储设备
	
	
	
	
	
	
	
	
	
	

	
	输入/输出设备

	
	
	人机交互设备
	

	
	
	
	键盘/鼠标/手写板/指纹等输入设备
	
	
	
	
	
	
	
	
	

	
	
	
	音视频输入输出设备
	
	
	
	
	
	
	
	
	

	
	
	
	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
	
	
	
	
	
	
	
	
	

	
	
	
	其他人机交互设备
	
	
	
	
	
	
	
	
	

	
	
	显示器
	
	
	
	
	
	
	
	
	
	

	
	
	其他输入/输出设备
	
	
	
	
	
	
	
	
	
	

	
	软件
	

	
	
	数据库
	
	
	
	
	
	
	
	
	
	

	
	
	办公软件
	
	
	
	
	
	
	
	
	
	

	
	
	中间件
	
	
	
	
	
	
	
	
	
	

	
	
	软件支撑工具
	
	
	
	
	
	
	
	
	
	

	
	
	通用应用软件
	
	
	
	
	
	
	
	
	
	

	
	
	专用应用软件
	
	
	
	
	
	
	
	
	
	

	
	
	其他软件
	
	
	
	
	
	
	
	
	
	

	
	
	
	
	
	
	
	
	
	
	
	
	

	
	网络设备

	
	
	路由器
	
	
	
	
	
	
	
	
	
	

	
	
	交换机
	
	
	
	
	
	
	
	
	
	

	
	
	网络终端
	
	
	
	
	
	
	
	
	
	

	
	
	网络安全防护设备
	
	
	
	
	
	
	
	
	
	

	
	
	
	防火墙
	
	
	
	
	
	
	
	
	

	
	
	
	入侵检测设备
	
	
	
	
	
	
	
	
	

	
	
	
	入侵防护系统（IPS）
	
	
	
	
	
	
	
	
	

	
	
	
	漏洞扫描设备
	
	
	
	
	
	
	
	
	

	
	
	
	安全网关
	
	
	
	
	
	
	
	
	

	
	
	
	网络审计设备
	
	
	
	
	
	
	
	
	

	
	
	
	备份和恢复设备
	
	
	
	
	
	
	
	
	

	
	
	
	数据防泄漏设备
	
	
	
	
	
	
	
	
	

	
	
	
	网络行为监控设备
	
	
	
	
	
	
	
	
	

	
	
	
	抗拒绝服务网关
	
	
	
	
	
	
	
	
	

	
	
	
	其他网络安全防护设备
	
	
	
	
	
	
	
	
	

	
	计算机耗材
	

	
	其他

	
	
	
	LED显示屏
	
	
	
	
	
	
	
	
	



附件二
供应商信息登记备案表
	[bookmark: _Hlk113618348]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联行号：

	公司类型：□生产厂商  □代理商

	发票类型：□专票  □普票

	纳税人类型：□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或邮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请确认好邮箱是否可以正常收发电子邮件）

	日期：





附件三
供应商承诺函一
致 北京国信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既中电太极集中采购平台）：
本单位 [供应商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体代码]，注册地址：[详细地址]，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 邮箱]），为参与贵平台组织的集采入围审核工作，现就遵守电科集团公司集中采购管理相关要求，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 若贵平台上游用户或最终用户存在价格审定、审价或审计时，贵平台与本单位原合同价格为暂定执行价，税率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本单位知晓并认可该暂定执行价是未经贵平台上游用户或最终用户审定的价格，最终合同价款须待贵平台上游用户或最终用户价格审定、审价或审计后调整。
2. 本单位同意并认可贵平台依据贵平台上游用户或最终用户价格审定、审价或审计后结果单方调整合同价款，贵平台依据贵平台用户价格审定、审价或审计结果调整后的合同价款为最终合同价款，本单位无条件遵照执行降价要求并退还相应差额的款项。
3. 本单位应积极配合贵平台相关的审价、审计工作，在贵平台需要时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因本单位支撑证明材料不及时、不充分、不合理、不合规等情况，导致项目的审价、审计发生合同额减少，本单位合同金额相应审减。如本单位拒不配合审价导致贵平台项目合同金额审减的，本单位需向贵平台赔偿被审减金额。
4.若根据贵平台上游用户或最终用户审价结果调整后的价格（最终合同价格）低于原合同价格（暂定执行价），贵平台有权申请本单位在审价完成后7日内返还价款差额，本单位拒不返还价款差额或不认可最终审价结果的，贵平台有权直接从未支付部分款项中扣除相应差额，不足的部分由本单位补足；本单位未按本约定向贵平台返还价款差额的，每逾期一天应按照最终合同价格的5‰向贵平台支付违约金。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对本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特此承诺！

承诺人（供应商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供应商承诺函二
致 北京国信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既中电太极集中采购平台）：
本单位 [供应商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体代码]，注册地址：[详细地址]，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 邮箱]），为参与贵平台组织的集采入围审核工作，现就遵守电科集团公司集中采购管理相关要求，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能力为本项目提供货物和服务；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违约等事件；近三年内没有出现骗取中标（成交）和严重违约引起的合同中止、纠纷、争议、仲裁和诉讼记录及重大质量问题等情况；
二、本单位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响应资格被取消、财务被接管、冻结及解散清算、破产状态；
三、本单位未被电科集团及集团下属单位纳入供应商黑名单；本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在同一项目中同时参与报价
四、本单位完全同意并严格遵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集中采购的各项管理内容，尤其在采购签约方式及相关费用收取方面，将严格按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贵平台规定执行，无任何异议。
五、关于采购执行方式，本单位已清晰知晓并认可以下两种方式的具体规定：
统谈统签方式：明确各采购需求单位分别与贵集采平台签订采购合同，由贵集采平台统一对外与本单位签订采购合同。
统谈分签方式：认可由贵集采平台统一对外与本单位洽谈采购相关事宜，洽谈达成一致后，各采购需求单位将按洽谈结果分别与本单位签订采购合同，本单位将积极配合各采购需求单位完成合同签订及后续履约工作。
六、关于费用收取事宜，本单位明确知晓并同意与贵集采平台采用统谈分签方式的采购项目，将产生相应的服务费用，本单位将按照贵平台规定的流程及时足额缴纳该笔费用。
七、承诺在收到询价需求后2个工作日内响应并回复报价；
八、承诺不在未经知晓并允许的情况下转包分包。
九、本单位保证在集采入围及后续采购履约过程中，始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电科集团公司及贵平台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规范履约，如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规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相应后果，且贵平台有权取消本单位的集采入围资格或追究本单位的违约责任。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对本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特此承诺！

承诺人（供应商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